附件1
上海市消毒服务机构
备案申请表
单位名称                        
填 表 说 明
1．本表由办理消毒服务机构备案的单位填写，并报注册地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2．填写内容请用A4纸打印，并逐页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填写应完整、清楚，无涂改、漏项，无需填写的填“无”，请勿空置。
4．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应与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内容一致。

5．本表中的生产地址，是指消毒服务机构固定放置消毒与灭菌设备进行生产的场所地址，提供工业产品消毒灭菌、医源性织物洗涤消毒、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的消毒服务机构应填写此项。
6．本表中的现场消毒，是指对消毒责任单位所有、使用、经营或者管理的场所、设施、区域等开展的日常预防性消毒和应急消毒，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除外。

上海市消毒服务机构备案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所属区
	

	生产地址
	
	所属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消毒服务范围
	（请在办理备案的消毒服务范围前的□内打“√”，如选择“其他”，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内容）
□ 现场消毒

□ 工业产品消毒灭菌

□ 医源性织物洗涤消毒

□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

□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

□ 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
□ 其他（   ）

	营业执照（可在“一网通办”平台上通过调用电子证照、数据共享等方式提交、核验）


	消毒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如需要可另附页）



	承 诺 书
本单位作为消毒服务机构，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上海市消毒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并承诺以下事项：
一、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加强内部管理，自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单位具备与开展消毒服务相匹配的场地、设备设施和专业消毒人员，建立健全消毒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消毒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开展消毒活动，并做好消毒关键环节相关数据的记录、保存与上报，确保服务质量和消毒效果。
三、本单位将定期对内部从事消毒工作的人员组织开展消毒专业技能培训。

四、取得备案证明后，本单位将严格按照备案的内容开展消毒服务。如单位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地址、消毒服务范围等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本单位将自信息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向原备案部门办理更新备案，同时交回原备案证件。如因注册地变化导致备案部门改变，本单位将直接向新注册地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办理备案，同时交回原备案证件。
五、本表填报内容均真实、准确、合法。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上海市消毒服务机构
更新备案申请表
单位名称                        
填 表 说 明
1．本表由办理消毒服务机构更新备案的单位填写，并报原备案部门。
2．填写内容请用A4纸打印，并逐页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填写应完整、清楚，无涂改、漏项，无需填写的填“无”，请勿空置。
4．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应与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内容一致。

5．本表中的生产地址，是指消毒服务机构固定放置消毒与灭菌设备进行生产的场所地址，提供工业产品消毒灭菌、医源性织物洗涤消毒、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的消毒服务机构应填写此项。
上海市消毒服务机构更新备案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所属区
	

	生产地址
	
	所属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案号
	

	申请更新项目
	（请在申请更新项目前的□内打“√”，并在右侧详细填写更新前后的内容）
□ 单位名称
□ 注册地址
□ 生产地址
□ 消毒服务范围
	更新前：
更新后：


	申请更新理由（如需要可另附页）

	营业执照（申请更新单位名称、注册地址的，需提供；可在“一网通办”平台上通过调用电子证照、数据共享等方式提交、核验）


	消毒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申请增加消毒服务范围的，需填写；如需要可另附页）


	承 诺 书
本单位作为消毒服务机构，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上海市消毒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并承诺以下事项：
一、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加强内部管理，自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单位具备与开展消毒服务相匹配的场地、设备设施和专业消毒人员，建立健全消毒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消毒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开展消毒活动，并做好消毒关键环节相关数据的记录、保存与上报，确保服务质量和消毒效果。
三、本单位将定期对内部从事消毒工作的人员组织开展消毒专业技能培训。

四、取得备案证明后，本单位将严格按照备案的内容开展消毒服务。如单位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地址、消毒服务范围等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本单位将自信息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向原备案部门办理更新备案，同时交回原备案证件。如因注册地变化导致备案部门改变，本单位将直接向新注册地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办理备案，同时交回原备案证件。
五、本表填报内容均真实、准确、合法。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上海市消毒服务机构卫生备案证明（样张）










上海市消毒服务机构卫生备案证明





（区简称）卫消服备字（年份）第××××号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生产地址


消毒服务范围





备注：


生产地址指消毒服务机构固定放置消毒与灭菌设备进行生产的场所地址，无生产地址的填“/”。


生产地址、消毒服务范围根据消毒服务机构的申请填写。


更新备案的，沿用原备案号。





备案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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